
永福县财政局
永福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永财字〔2025〕9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
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直管）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行〔2019〕6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财行〔2025〕6号）等文件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一、差旅伙食费收交管理
（一）自行解决用餐费用
出差（下乡）人员应自行承担用餐费用，确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须提前告知用餐标准、日期及类别（早、午、晚餐）。
1.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下乡）人员按标准交纳；没有收费标准的，早餐、午餐、晚餐分别按日伙食补助费标准的20%、40%、40%交纳费用。
2.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单位用餐的，按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用。
（二）工作餐安排
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一次工作餐的，餐费由接待单位承担；出差（下乡）人员主动交纳费用的，按流程向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缴纳。
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
（一）自行解决交通费用
出差（下乡）人员应自行承担交通费用，需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下乡）人员按标准交纳，每人每天交纳费用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50%交纳，全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100%交纳。
（二）公务租车管理
通过县本级公务租车平台租车的，租车期间不再领取市内交通费。经批准由接待单位协助租赁车辆的，凭租车公司税务发票报销，不再领取市内交通费。

三、接待单位职责
（一）费用结算与票据管理
接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收取出差（下乡）人员相关费用，及时出具合规票据（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税务发票等）。
无法提供正规票据的，可出具其他收款凭证，但仅作备查，不作为报销依据。
（二）费用收取与上缴
接待单位代收的伙食费、交通费，应于每月15日前将上月代收费用全额缴入到永福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账户后，由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统一上缴国库。逾期未缴的，一经发现由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通报。
（三）费用交纳流程
1.转账要求
接待单位或出差个人需将费用转入指定账户（永福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账号：2103224129300020586，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永福县支行），附言注明单位、姓名及费用类型。
2.票据开具
转账后，需将以下资料发送至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邮箱：yfswg2235@163.com；
转账凭据（含支付日期、金额、收款方信息）；
开票抬头（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票内容（伙食费/交通费金额）；
接收票据的手机号或邮箱。
四、其他要求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需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政策落实。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向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交纳伙食费、交通费流程

永福县财政局               永福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025年10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10月11日印发  


附件

向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交纳伙食费、交通费流程
1.个人将费用转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永福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账  号：210322412930002058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永福县支行
附  言：注明xx单位xx人交xx费用，县直xx单位（xxx人民政府）对接
2.个人转账成功后将以下资料发至永福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邮箱yfswg2235@163.com，当日下午将统一安排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子），电子票据链接将发送至手机或邮箱，可自行登录下载票据。
①转账凭据：包含支付日期、金额、收款方等信息；
②开票抬头：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③开票内容：伙食费x元，交通费x元；
④手机号或接收票据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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